
2024 安全生产技术基础新增考点归纳总结
第二章 电气安全技术

第五节 电气装置安全技术

一、低压电气设备

（三）手持电动工具和移动式电气设备

单相设备的相线和中性线上都应该装有熔断器，并装有双极开关。修改：单相设备的相线和中性线应

装设双极开关，中性线上不应装有熔断器。

二、高压电气设备

（一）变、配电站的安全要求

长度大于 8m 的配电装置室应设两个出口，并宜布置在配电室的两端。若两个出口之间的距离超过

60m，还应增加出口。

修改：配电装置的长度大于 6m 时，其柜(屏)后通道应设两个出口，当低压配电装置两个出口间的距

离超过 15 m 时应增加出口。

长度大于 7m 的配电室应设两个安全出口，并宜布置在配电室的两端。当配电室的长度大于 60m 时，

宜增加一个安全出口，相邻安全出口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 40m。

四、电气安全检测仪器

（五）可燃气体检测仪

(4)可燃气体比空气轻时，探头应安装在设备上方;离屋顶距离视建筑特征、建筑。物内设备安装等因

素确定，通常 1m 左右。

(5)可燃气体比空气重时，探头应安装在设备下方;离地面高度不应太大，通常不超过 1.5 ~2 m。

修改：(4)检测比空气重的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时，探测器的安装高度宜距地坪(或楼地板)0.3~0.6m。

(5)检测比空气轻的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时，探测器的安装高度宜在释放源上方 2 m 内。

(6)检测比空气略重的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时，探测器的安装高度宜在释放源下方 0.5 ~1.0 m。

(7)检测比空气略轻的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时，探测器的安装高度宜高出释放源 0.5 ~1.0 m。

第三章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

第四节 气瓶安全技术

二、气瓶充装

删除：(三)充装检查与记录、(五)充装压力

新增：(三)气瓶充装前的准备、(四)气瓶的充装、(五)气瓶充装后的检查、(七)气瓶充装站及充装的安

全控制措施

三、充装站对气瓶的日常管理

新增：



(4)横放时，瓶端应朝向一方，高不得超过 5 层且不得超过车厢。

(5)运输可燃性、助燃性永久气体的气瓶容量超过 300m³，毒性气体的气瓶容量超过 100m³，必须有

押运人员押运。

(6)运输可燃性、助燃性或毒性气体气瓶的运输里程超过 400km 时，要有两名司机轮换驾驶，防止

疲劳驾驶。

第五节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

二、压力容器使用安全管理

新增：

(2)年度检查。使用单位每年对所使用的压力容器至少进行一次年度检查。年度检查项目至少包括压

力容器安全管理情况、压力容器本体及其运行状况和压力容器安全附件检查等。年度检查工作完成后，

应当进行压力容器使用安全状况分析，并且对年度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及时消除。年度检查工作可以由

压力容器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组织经过专业培训的作业人员进行，也可以委托有资质的特种设备检

验机构进行。

第七节 起重机械安全技术（变动内容多，但只考察一分，做补充了解）

三、起重机械安全装置

“轨道清扫器”、“风速仪”、“防护罩、防护栏、隔热装置”、“报警装置”、“电缆卷筒终端限

位装置”、“防坠安全器”的内容已删除。

(一)制动器修改：在运行机构、回转机构的传动装置中有自锁环节的特殊场合，倘若确保不会发生超

额定应力或运动，则可以不用制动器。起升机构每一套独立的驱动装置应当至少装设一个工作制动器。

而吊运熔融金属、易燃易爆化学品或者危险品的起升机构，每套驱动系统应当至少装设两套独立的工

作制动器。需要控制下降制动距离的起重机械，其制动距离一般可控制为不大于 1min 内稳定起升

距离的 1/65。

(七)缓冲器和端部止挡新增：

施工升降机应当在吊笼和对重运行通道的最下方安装缓冲器，缓冲器停止吊笼的减速度等应当符合相

关产品标准的要求;应当由电气安全开关监控液压缓冲器的动作，当液压缓冲器被压缩时，运载装置

不能通过正常操作启动;简易升降机应当在货厢和对重行程底部的极限位置设置缓冲器;如果采用耗能

型缓冲器，应当设置检查缓冲器是否正常复位的电气装置;机械式停车设备的升降平台、对重和搬运

台车应当在适当位置装设缓冲器。

（十一）防坠安全器新增：

在使用过程中必须按规定进行定期坠落实验及周期检定。防坠安全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1)设备正常工作时，防坠安全器不应动作。当吊笼超速运行，其速度达到防坠安全器的动作速度时，

防坠安全器应立即动作，并可靠地制停吊笼。

(2)在防坠安全器发生作用的同时切断传动装置的电源。

(3)防坠安全器不应当借助于电气、液压或者气动装置来动作。防坠安全器或者其制停装置应当安装

在吊笼上并且由吊笼超速来直接触发(4)防坠安全器应当能够使载有 1.3 倍额定载荷的吊笼停止并且



保持停止状态(5)如果允许对重的下方设有人可以到达的空间，则对重应当配备防坠安全器。

(十六)幅度限位器

最大变幅速度超过 40m/min 的起重机在小车向外运行且当起重力矩达到额定值的 80%时，应自动

转换为低于 40m/min 的低速运行。修改：最大变幅速度超过 40 m/min 的塔式起重机，在小车向

外运行并且当起重力矩达到额定值的 80%时，强迫换速装置应当自动转换为低速运行。

删除：可通过改变挡块的长度来调节限制器的作用过程。

新增：(十七)钢丝绳及卷筒的防松防脱装置

(十八)集装箱吊具

《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TSG Q7015)明确规定，检查集装箱吊具转锁装置安全联锁、伸缩装置安

全联锁、伸缩止挡及其限位是否有效。修改：集装箱吊具应当具有与起重机操作系统实现联锁的安全

措施。只有当所有锁销全部正确插入箱孔时，才能进行锁销的开锁或者闭锁动作;当吊具吊离地面时

锁销不能有任何动作;只有当所有锁销全部处于全开锁或者全闭锁位置时，起升机构才允许动作;当起

吊集装箱时，不允许有伸缩动作。

(二十)塔式起重机专项安全保护和防护装置

删除：2.强迫换速装置

对最大变幅速度超过 40m/min 的塔式起重机，在小车向外运行时，当起重力矩达到 0.8 倍的额定值

时，检查是否自动转换为不高于 40m/min 的速度运行。

新增：2.爬升防脱锁定装置

爬升式塔式起重机应当配置直接作用于其上的预定工作位置锁定装置(具备爬升装置防脱功能)。在加

节、降节作业中，塔式起重机未达到稳定支撑状态被人工解除锁定前，即使爬升装置有意外卡阻，爬

升支撑装置也不应当从支撑处(踏步或者爬梯)脱出。爬升式塔式起重机换步支撑装置工作承载时，应

当设有预订工作位置保持功能装置或者锁定装置。

(二十一)流动式起重机专项安全保护和防护装置

删除：4.铁路起重机专项安全保护和防护装置室外工作的轨道式起重机应装设可靠的抗风防滑装置，

并应满足规定的工作状态和非工作状态抗风防滑要求。

(二十二)机械式停车设备专项安全保护和防护装置

删除：

2.防止超限运行装置、5.人车误入检出装置、6.载车板上汽车位置检测装置、7.出入口门、围栏门联

锁保护装置、8.自动门防夹装置、10.防载车板坠落装置、11.警示装置。

新增：

5.防坠落装置

机械式停车设备应当装设防坠落装置，以确保在搬运器或者载车板运行到位发生钢丝绳、链条等断裂

的情况下，搬运器或者载车板不坠落。人车共乘式的汽车专用升降机类停车设备可以不装设防坠落装

置，但是应当安装安全钳和限速器。

第八节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

二、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使用安全管理



整段内容大改

三、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涉及安全的主要系统和部件

整段内容大改

第四章 防火防爆安全技术

第一节 火灾爆炸事故机理

二、爆炸

(三)可燃气体爆炸

为防止乙炔分解爆炸，气瓶安全技术规程中规定:不能用含铜量超过 70%的铜合金制造盛乙炔的容器;

在用乙炔焊接时，不能使用含银焊条。修改：为防止乙炔分解爆炸，气瓶安全技术规程中规定:不能

用含铜量超过 65%的铜合金制造盛乙炔的容器;在用乙炔焊接时，不能使用含银焊条。

第五章 危险化学品安全基础知识

第一节 危险化学品安全的基础知识

二、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

新增 5 页：(二)危险特性分类解析

第五节 危险化学品储存、运输与包装安全技术

一、危险化学品储存的基本要求

删除：(7)根据危险化学品性能分区、分类、分库储存。




